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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7-2002 EFCBC

我在這裏 (出3:1-14，4:10-14)

各位兄姊，平安。


從星期五晚上，我們青年人就開始參與世界展望會所推動的饑餓30小時的活動，目的就是要為世界饑餓的小孩慕捐，也感謝咱眾兄弟姊妹的支持，咱到目前為止，本教會已經奉獻$540.00。願咱繼續為著世界饑餓的問題繼續代禱，出錢出力，也願上帝藉著他對他眾兒女的祝福，使咱所有的基督徒都成為這個世界的祝福。


昨天早上9:30到下午1:30是到Cockeysville的一間養老院去探訪，和那裏老大人一起唱歌，玩bingo，玩game，下棋，看到咱這些青少年願意為不認識的人這樣付出，實在為著他們來感謝主。尤其他們都是在禁食，中間還隔一個午飯的時間，真無簡單。有的老大人怕他們因為無吃飯會離開，一直吩附說，叫他們要等他們，他們吃飽馬上就要過來和他們玩game。當我在想這些青年人的時，我的心裏忽然間有一個聲說：「什麼時候換你們這些大人？ 」我第一個反應就是：「主啊，不可能。我們這些大人都要照顧小孩，還得要上班呢！有的人胃不好，肚子餓得胃出血要怎麼辦？這些作媽媽的，餓得無法度煮飯，小孩子無飯可吃要怎麼辦？上班的人，肚子餓得頭昏眼花，發生車禍怎麼辨？去到公司，頭昏昏的，工作表現不好，也會虧欠上帝你的榮耀呢！主啊，在美國，大家都有夠無閒呢！…」我忽然間感覺這麼說不對，太不屬靈了。我趕緊改口給上帝說：「但是上帝啊，若我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是你的旨意，我相信我們這些基督徒一定會照你的心意去作的。」你豈知道上帝怎樣給我回答？上帝給我想到我本來今日要用的題目：焚而不燬。這四個字從我的心頭影過。


這篇講章我已經想好幾天了。我本來是準備是要與大家分享，上帝使摩西在曠野看到這棵荊棘，因為上帝要給他一個真大的使命。但是上帝從摩西出生以來，就一直在備辦他，裝備他，磨鍊他。首先的四十年上帝將他放在埃及的皇官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再來的四十年是在曠野牧羊，操練他的個性，最後的四十年才是他真正發揮他的才能，執行他的使命的時期。我本來是要勉勵咱大家，雖然咱這個教會還真小，大家事奉的壓力真大，但是這是上帝正在操練咱的時期，有一日，上帝會將真正的使命交代給咱，使咱可以完全發揮在這個小教會所學習的真理，所得到的裝備。但是我愈禱告，愈相信這不是上帝要我說的。我相信上帝要我和大家一起來思考，若今日，上帝使咱每一個人都去看到這個焚而不燬的荊棘的異象，你會怎樣回答上帝？咱一起來看這段聖經：

A. 上帝的心意：

咱來看上帝的心意是什麼？ 為什麼上帝要顯現在這個焚而不燬的荊棘內面？

1. 因為上帝要摩西去將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苦毒下面釋放出來。

出3:6-8，上帝向摩西說：「我是你父親的神，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…7.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。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。領他們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，赫人，亞摩利人，比利洗人，希未人，耶布斯人之地。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。故此，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，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」

約瑟過世以後，有不認識他的法老王繼位，治理埃及。因為感到以色列人人多勢眾，就想辦法逼他們作苦工，苦害他們。照聖經的說法，他們可能連宗教的信仰的自由都沒有。因為在出埃及記記戴在蠅災以後，法老王答應以色列人可以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敬拜耶和華。8:26：「摩西說，這樣行本不相宜，因為我們要把埃及人所厭惡的在他們眼前獻為祭，他們豈不拿石頭打死我們麼？我們要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照著耶和華我們上帝所要吩咐我們的，祭祀他。」摩西要求法老王允准以色列人去曠野獻祭給耶和華的理由，就是說埃及人對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非常的討厭，若看到他們獻祭就會拿石頭給他們打死，可見以色列人在平常時就不能自由公開舉行他們的宗教儀式，因為這有可能惹來殺身之禍。以色列人為著他們的受苦祈禱幾百年，但是一代過一代，上帝都沒動靜，以色列人以為上帝已經把他們忘記了。但是上帝給摩西說他仍然記念著他們。他說他們以色列人的哀哭的聲，他一直都有聽見，他們的痛苦，他都知道。所以那一日，他在火燒的荊棘中向摩西顯現，就是要呼召摩西去拯救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。我相信：

2. 神也藉著這段經文向我們每一個人表明他的心意。

聖經說魔鬼是這個世界的王，他遮蓋世間人的心眼，使他們看不到耶穌的救恩，使世間人都降服在罪的勢力下面，使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。在摩西時代，上帝的心意是要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手，今天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救世間所有的人脫離魔鬼的手與罪的捆綁。彼得後書3:9說咱的主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」所以我相信上帝呼召咱每一個基督徒最大的目的，不祇是要咱個人得救，他更愛咱可以完成他所交代咱的傳福音的大使命。難怪耶穌離開門徒上天以前，淳淳告誡門徒的，就是要去傳福音。在馬太福音記戴他特別吩咐他們說：「要去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凡耶穌所吩咐咱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」在馬可福音記戴耶穌上天前對門徒說：「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」在路加福音記戴耶穌上天前對門徒說：「要奉耶穌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，直傳到萬邦。」當然在使徒行傳1:8，耶穌說：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，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証。」第九節：「說了這話，他們正看的時候，他就被取上升滿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見他了。」我不知道在座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豈真正須要上帝親身在焚而不燬的荊棘內面向你說話，你才有法度百分之百確定傳福音是上帝的旨意嗎？我在這要問咱中間的基督徒，上帝將咱放在這個教會，放在咱現在所工作的所在，放在咱現在所住的社區，他對咱個人的心意是什麼？他要打發咱去釋放拯救的人，是什麼人？我不管咱已經在巴爾的摩多久了，一年？兩年？十年？三十年？都沒關係，我祇有問咱一個問題，你想上帝對咱到目前所完成的福音的事工，有滿意嗎？當然啊，咱有很多苦衷啊，摩西也是： 

B. 摩西的反應：

當咱說到摩西在何烈山看到這個焚而不燬的荊棘的異象的時，咱都祇有記得摩西在那一直推撒責任，其實摩西作好幾樣很敬虔的事情呢！

1.摩西親近上帝：

出3:2-4，「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燄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觀看，不料荊棘被火燒著，卻沒有燒燬。摩西說，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，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？耶和華上帝見他過去要看，就從荊棘裏呼叫摩西說：摩西！摩西！他說，我在這裏。」

摩西並沒聽到荊棘忽然間有聲音，就害怕離開。當上帝叫他的時，他回答說：「我在這裏。」

2. 摩西順服上帝：

出3:5，「上帝說，不要近前來，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」聖經雖然沒說摩西是不是有脫鞋子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，不然，上帝無可能還給摩西繼續站在他的面前。你豈可以想像，當上帝要求摩西脫鞋的時，摩西向上帝回答說：「請等等，過去這四十年，這個地方，我不知道走過幾千遍，這是我的地盤呢！為什麼我不能穿鞋？這是我的自由。我就是不脫鞋。有話快說，不說拉倒。」好在，摩西沒有這樣回答上帝，不然以色列人可能還得多受苦幾百年呢！聖經給咱說咱每一個基督徒的身軀都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靈住在咱的內面，是神聖的，是聖潔的，是完全的。請問，咱豈有用摩西敬虔的態度，來對待咱這個上帝的聖殿，上帝叫咱脫鞋，咱就脫鞋？還是咱認為咱這個人是咱的地盤，咱愛怎樣過生活，怎樣安排咱的時間，是咱的自由，上帝沒權利甘涉？

3. 摩西敬畏上帝：

第六節，聖經說：「摩西蒙上臉，因為怕看上帝。」

上帝並沒要求摩西將他的面蒙上，這是摩西自己自動自發的一個行動，因為他知道上帝的聖潔，完全，榮耀，他也知道自己的污穢，虧欠，罪惡，所以他怕看見上帝。現在很多基督徒強調上帝是愛疼的天父，要咱與他親近，但是我感覺有時候，咱與上帝親得有點無大無小。其實你若要知道咱對上帝有多麼不敬，看你的兒女怎樣對待你就好了。你若感覺你的兒女常常給你頂撞，無尊重你，給你黑白花，不接受你的解擇，你的理由，都認為他的觀念卡對，你太老古董，真有可能，你就是這樣看待上帝。你若有時氣得很想要給他「扇」下去，上帝對你大概也是有同感。聽說一個不孝的人，當他的老父過身以後，他就隨隨便便用一塊草蓆給他的老父包起來，用繩子綁著，就拖著要去埋。他的兒子看到，就給他的爸爸說：「爸爸，你就要記得把那條草繩留起來喔！」他的老爸問他說：「你要這條草繩幹什麼？」他的兒子說：「將來可以來拖你去埋啊！」所以台灣有一句話說：「草繩拖安公，草繩拖安爸」。你想你的子兒反叛的態度，是從那裏學來的？

但是摩西的親近上帝，順服上帝，敬畏上帝，是有限度的。有一個名詞，叫作「Comfort Zone」爽快地盤。就是一個人感覺很舒服，很爽快的範圍。若超出這個範圍，就會感覺緊張，不會輕鬆，甚至會無歡喜。咱每一個人都有一個Comfort Zone。摩西的Comfort Zone是在曠野牧羊，享受他的家庭的天倫之樂。祇要不去動到他這個Comfort Zone，他來親近上帝，順服上帝，敬畏上帝，都沒問題。但是當上帝要叫他離開他這個Comfort Zone的時，他的信仰就真正受到挑戰，這個時候，要順服上帝就不簡單了。當耶和華呼叫摩西的時，摩西回答說：「我在這裏。」但是當耶和華呼召他去埃及的時，摩西說：「我要留在這裏。」所以他就用真多的藉口，要來迴避上帝的呼召：

第一個藉口：我的情形不適合 (「我是什麼人？」)


出3:10-11，上帝說：「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，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摩西對上帝說：我是甚麼人，竟能去見去見法老，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？」

摩西給上帝說：「上帝啊，你有沒有搞錯啊？我是一個八十歲的牧羊人，在曠野流浪四十年，也沒錢，也沒地位，說要見法老王，他就會見我啊？更不用說要將以色列人帶出埃及了。」但是上帝在第12節給他保証說：「我必與你同在，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，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証據。」你不知有注意到沒？上帝給摩西的証據是什麼？上帝說：「摩西，你照我的吩咐去作，到你將以色列人帶到這個何烈山上來敬拜上帝的時，你就知道我說的是真的。」我說這常常是上帝的標準答案。我不知為什麼，上帝非常注重咱對他的完全的信心。上帝愛咱，他說什麼，咱就去作，當咱看到那個結果的時，咱就知道上帝是信實的。但是這與咱人的作法，完全相反。咱都愛有証據，而且是咱有滿意的証據，咱才要去作。上帝說咱要先求他的國與他的義，其他咱的生活工作的需要，他要負責。上帝叫咱要十一奉獻，他應允說他會「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」這咱基督徒背得很熟，說得真多，但是真正這麼作的，不多。因為咱有很多的理由：事業剛開始，孩子還小，經濟還沒穩定，必須參加的應酬活動太多，必要的開銷太多…總說一句，主啊，你若知道我的情形，你就會同意我沒照你的吩咐去作，是有真好的理由的。

第二個藉口：我聖經知道得不夠多 (「我要說是誰叫我來的呢？」)

出3:13-14，「摩西對上帝說，我到以色列人那裏，對他們說，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，他們若問我說，他叫什麼名字，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？上帝對摩西說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」


有些基督徒不接受神的呼召的理由是，我聖經懂得不多。摩西是他自己親生的母親在埃及的皇宮內面，作他的奶母，將他帶大的。我相信他的母親一定從小就給他教說他是希伯來人，也一定教他真多有關耶和華上帝的事情。當然他知道上帝的名是耶和華。而且一開始在3:6，上帝就向摩西自我介紹說他是「你父親的上帝，是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」其實這麼說，以色列人就知道他說的就是他們祖先所敬拜的耶和華上帝了。但是咱也要感謝摩西，若沒他這樣問，咱也不會想到上帝是「自有永有的」上帝。


有很多基督徒不敢去傳福音，因為他們都怕別人會問真多奇奇怪怪的問題，他們無法度回答。其實我感覺，咱基督徒常常準備一大堆答案，卻是別人不太會問的問題。難怪，咱認為咱無法度去給人傳福音，因為咱無可能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。其實上帝的福音非常的簡單，反而是咱基督徒聖經懂太多，給福音說得太過複雜。

第三個藉口：我說的無人要信 (「他們必不信我。」)

出4:1，「摩西回答說，他們必不信我，也不聽我的話，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。」


我記得看過報紙一篇報導，提到大陸成都的動物園內面的老虎，給動物園賺真多錢。豈有人知道為什麼？我相信咱都記得，有一段時間，日本人發現人若每一早上，喝自己的尿，就會身體健康，百病消除。而且聽說一定要早上的第一泡尿才有效，第二泡，效果就差多了。照我所知，在洛杉磯的台灣人中間，也曾流行一陣呢！我在想說，那個時候，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時，要先問清楚，不然兩人相吻，不是只有唾液而已，好可怕喔！但是這個營養汁傳入去大陸以後，大陸人更改進，他們認為若人的尿那麼有營養，那老虎的尿一定更補。所以成都動物園就打出這個虎尿的招牌，竟然賺不少錢。害我有一次，遇到一位大陸小姐，一聽說他是成都來的，我就馬上鼻塞。我實在是真佩服這些人，自己喝尿還沒算什麼，我最欽佩的，是他們竟然有勇氣敢出來公開替尿宣傳，那才是真正利害。我相信大部份的人，聽到他們所說的這種祕方，都不會相信，而且一定有很多人會給他們笑。


我想到咱基督徒傳福音。咱知道這是上帝的恩典，這是上帝的愛，這是有關人生的一個好消息，咱知道這是保証對接受的人絕對有大大的好處。但是咱竟然不敢給人傳，不敢給人說。各位兄姊，人尿，虎尿，叫人喝尿，就是真正有效，頂多也是給人這世人多幾歲而已，這人都敢說，咱有什麼理由不敢給人傳這個永生的福音呢？對，別人有可能不信咱，別人有可能會笑咱，So What？

第四個藉口：我能力不夠，口才不好 (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。」)

出4:10，「摩西對耶和華說，主阿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，也是這樣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」

拙口笨舌，有的聖經翻譯作「口吃」。我懷疑摩西是聽到上帝叫他去見法老王，嚇得就開始「大舌」。因為我想說上帝今日若叫我去找Ben Laden指出他的不對，我想我也會嚇得「大舌」。但是4:11-12，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誰造人的口呢？誰使人口啞，耳聾，目明，眼瞎呢？豈不是我耶和華麼？現在去罷。我必賜你口才，指教你所當說的話。」很多基督徒不敢傳福音，因為對咱自己的口才無信心。其實，就如我所說的，祇要咱不要把福音說得太複雜，又經過操練，我相信口才不是問題。就是咱會緊張得「大舌」，誰說「大舌」就不能傳福音呢？何況人的口是上帝創造的，口才也是他賞賜的，有上帝的應允，咱有什麼理由，不聽上帝的話，去傳福音呢？

第五個藉口：有更好的人 (「主啊，你願打發誰，就打發誰去吧。」)

出4:13，「摩西說，主阿，你願意打發誰，就打發誰去罷。」

基本上，摩西就是說：「主啊，去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是一件好事，是一件應該要馬上作的事，祇要不是叫我去，我完全贊成。以色列人那麼多，一定有更好的人選。」台福有一間教會的同工，就曾分享說：「宣道非常的重要，我絕對沒反對宣道阿，我是祇有反對咱的教會去作而已。」有的基督徒說：「是阿，傳福音真重要啊！那些有傳福音的恩賜的人應當要去傳啊！上帝若給我這方面的恩賜，我一定也去傳的。」「上帝若給我更有錢，我一定會十一奉獻。」「上帝若給我工作卡穩定，我一定會作更多的事奉。」

結論：


耶穌在路加福音14:16-24說一個比喻。他說有一個人擺設大筵席請客。但是所有的人客都有很多藉口不能來。第一個說他須要去看他新買的地。第二個說他須要試他新買的牛。第三個說他須要陪他新婚的太太。有一個人開車撞到人，他給警察說：「當我彎左邊，那個人就跑去左邊，我彎去右邊，他就跑來右邊，所以我祇好給他撞上去了。」有一個人開車去撞到樹木，他給保險公司的人說：「那棵樹，明明昨天沒在那裏，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竟然冒出來，我就把他撞上去了。」若要找理由，咱人永遠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咱永遠都無夠時間事奉，咱永遠都無夠金錢作十一奉獻。咱永遠都感覺咱還不能踏出咱的Comfort Zone。


各位兄姊，在咱的Comfort Zone 事奉上帝，敬拜上帝，順服上帝，真好。但是今天，上帝若給你說他的心意，是要你離開你的Comfort Zone，來負起更大的使命，你的反應是什麼？你是找真多的藉口，想盡所有的理由，留在你的Comfort Zone？還是你願意踏出你的Comfort Zone，靠上帝的力量，順服上帝的帶領，走他所替你備辦，更難，更遠，更特別的路呢？摩西聽上帝的呼召，離開他的曠野，去面對法老王，救出以色列人，最後走入去上帝的豐盛。你的決定是什麼？

上星期我用約一2:15-17和大家分享，提到咱的慾望是上帝所賞賜的。上帝在咱的身上設立「肉體的情慾，眼目的情慾，與今生的驕傲」，所以咱可以享受上帝所創造的這個世界。會後有一個兄弟問我說：「但是聖經豈不是說這些都不是對上帝來的，乃是對世界來的。」真謝謝這位兄弟的提醒，因為我並沒將這部份說清楚。請咱再一次來看這三節聖經。約一2:15-17：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；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因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慾，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」當然聖經的翻譯是根據原文的順序，所以這段聖經看起來就好像上帝創作亞當與夏娃的時，他們是完全「無七情六慾，四大皆空」的人，所以咱的情慾都是後來犯罪以後從世界來的。難怪，有的神學就將咱的情慾看作是罪惡，認為情慾是與上帝是相衝突的。其實第16節的前半句，是在說明第15節這些世界上的事有可能包括那幾個方面。為著要說明，所以我將這段聖經稍微重新排列組合一下，希望使咱看得更清楚：
：「不要愛(agapeo)世界，也不要愛(agapeo)肉體的情慾，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因為凡世界上這些使你agapeo的事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」

雖然咱人的慾望是上帝賞賜的恩典，但是約翰特別提醒咱，Agapeo這些慾望，卻不是從上帝來的。最近十年來，最熱門的字就是DNA。什麼都是DNA。同性戀怪DNA，犯罪怪DNA，甚至我記得曾看過一篇新聞報導，提到有一個男人有外遇被太太抓到。一狀告到法院，沒想到他竟然辯論說因為他天生性的須要特別強，他的太太無法滿足他，不得已才出去外面找別人。說起來都是他的太太不對。

幾年前有科學家曾提出說同性戀是人的基因造成的。當然這在科學界引起很多的爭論，雖然那篇報告在科學上並沒什麼地位，但是卻有很多人到目前還引用來支持同姓戀的合法性。我並不相信上帝會故意在人的身上放一個同性戀的基因，頂多可能有的人，因為天生的個性，加上後天環境的影響，造成他愛同性，卡嬴過異性，但是這並不能作為他

：「不要愛(Agapeo)世界和(Agapeo)世界上的事 – 就像 (agapeo) 肉體的情慾，(agapeo)眼目的情慾，並 (agapeo)今生的驕傲 – 因為(agapeo)這些事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」

